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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4452][bookmark: _Toc13023]一、老年人长寿补贴
如果贫困户中有100周岁以上老人的，可享受470元的长寿补贴。请帮扶责任人协助贫困户申请老年人长寿补贴。（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区级补贴每人每月150元，每季度末发放；省、市级补贴分别为每人每月200元、120元，每年年底统一发放。）
我区10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的受理范围是具有本区户籍的100岁（周岁）以上老年人。
办理流程：本人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、银行卡→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汇总（加盖公章），报镇（街道）→镇（街道）审核汇总（加盖公章），报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(老龄事业服务中心）→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(老龄事业服务中心）审核、汇总后起草指标文件，报区财政局→区财政局审批，下发指标文件→镇（街道）发放高龄老人津贴）
办理情况：是否申请享受老年人长寿补贴并按时足额发放
是  □  否  □
如果贫困户在申请老年人长寿补贴过程中遇到问题的，请第一时间向区卫健局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反映并予以记录。
单    位：区卫健局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 
联系人：路海霞 
办公电话：0533-7181235     手机：13668630134

二、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
享受低保政策的贫困户家中有60—99周岁老年人的，同步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。具体标准为60-79岁老年人每人每月80元、80-89岁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、90-99岁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。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：如果享受低保政策的贫困户家中老年人符合以下1项或2项条件的：（①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、县级民政部门评估能力等级为2—3；②智力、精神或肢体一、二级残疾），每人每月增发80元。增发补贴部分不能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重复享受，可择高领取其一。
办理情况：是否申请享受困难老年人补贴并按时足额发放
是  □  否  □
如果贫困户在申请困难老年人补贴过程中遇到问题的，请第一时间向区民政局救助养老和社会事务科反映并予以记录。
单    位：区民政局救助养老和社会事务科
联 系 人：李春艳
办公电话：0533-7220394     手机：18753393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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